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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彈藥為火力發揮之泉源，亦為戰場克敵制勝之重要關鍵，因此彈藥素質是否良好

堪用，關係著戰爭成敗。然而，由於我國地處高熱、潮濕的環境下，彈藥易受潮

變質，每年產生不堪用的彈藥質變數量極龐大。

二、本文參據現行補給、油料、運輸等委外勤務經驗及廢彈處理中心委託民間經營等

實際成效，探討將彈藥修製作業委商或委軍備局實施維保等方案之可行性，據以

研擬本研究可行方案之基礎。

三、經相關參據分析比較雖委商實施維保為較佳方案，唯實際作業尚有部分執行窒

礙，建議於推動前，先期完成近、中、遠程等配套，俾利完成後續委商修製與軍

規作業達無縫接軌。

關鍵詞：彈藥素質、整修所、彈藥修製作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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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國內經濟結構改變、社會變

遷及個人價值觀改變，致使出生率逐年降低

（少子化），已造成兵源缺口1。為此國防部更

不斷依據敵情威脅變化及軍事戰略構想，檢

討與調整國防結構，進行國軍人力縮減與部

隊編組型態的調整（二代兵力整建），接連實

施了精實案和精進案2，我國兵力規模也逐步

精簡至27萬5,000員3，未來依防衛作戰需求，

以21.5萬員為規劃基準，期能達成「小而精、

小而強」之戰力目標4。促使國軍當局不得不

更加重視兵源短缺的問題，亟思如何在不影

響戰備整備前題下，調整兵力結構，以適度

減少後勤人力，挹注於作戰單位，俾增強國軍

戰力。

美軍研究資料文獻5，直接影響彈藥變質

的因素為儲存環境之溫度及溼度，不同類型

的彈種隨溫度、濕度影響程度，而有不同的

變質速率，依其研究顯示，不同類型彈藥之5

年質變速率約為2%〜12%之間，10年以上之

質變速率將超過60%以上，我國氣候環境屬

海島型潮濕氣候，與美軍不同；經研究顯示，

國軍現有彈種每年平均質變速率，較美軍略

高6，以各式陸用彈藥為例，未來5年產生質變

彈藥數量將達五千餘噸，必須持續藉由整修

或保養手段恢復彈藥素質，若這些變質彈藥

未即時實施保養或整修，則5年後原為堪用

彈藥（1、2級品）亦隨儲存年代的久遠，而產

生質變，而原已質變之彈藥其質變程度愈嚴

重。

在「精進案」後、「精粹案」執行同時，國

防人力正加速減少中，國軍為能專注於作戰

訓練，「軍品委商維修」乃成為既定政策，國

防部更於民國89年起提出「政策性商維」之

發展政策與推動構想，置重點於扶植國內國

防工業自主能力，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及擴大

內需，落實「國防工業根植民間」7，就彈藥作

業而言，現已有廢彈處理中心委託民間經營

成功案例，為維護各式彈藥勤務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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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軍品全壽期管理機制，並考量國軍義務

役官兵役期縮減及未來「募兵制」造成專長

人力不足情形下，將逐步探討彈藥整修作業

委商或委軍備局等實施維保方案之可行性，

俾強化彈藥作業整體效能。

貳、本文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應「精粹案」組織簡併及徵募轉換階

段等因素，彈藥保修兵力獲得不易，現有各

彈藥整修所彈藥修製編制人力將由四百餘員

調降為三百餘員，精簡比例達22%。為發揮彈

藥部隊編制任務效能，確保通用彈藥修製勤

務能賡續維持，如何調整及因應未來彈藥修

製作業，為我彈藥幹部當前重要課題。

（一）研究動機

因應兵役制度的調整，各級部隊均面臨

相當大衝擊，首先為兵源不足，進而因社會結

構改變，衍生部隊專業人才留營意願不高，

造成單位種能技術流失，彈藥修製作業已難

維持，組織調整後部分整修所降編及人員精

簡，使得上述情形更為嚴重，然彈藥修製作

業必須持續遂行，彈藥部隊未來應如何有效

且落實遂行修製作業，深值探討。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回顧及參據國軍執

行案例與現行彈藥部隊面臨修製作業難以維

持之窘境，據以分析、探討將彈藥修製作業

委商或委軍備局實施維保等方案之可行性，

俾滿足彈藥部隊修製作業缺口。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透過蒐集美軍軍備發展實況，與國軍各

類材（裝備及勤務）釋商維保成效，藉以瞭解

其發展趨勢；另配合國內相關學者內部發表

文獻、文章、網路資訊、圖書館取得相關研究

資料，進而就彈藥修製作業釋商維保之具體

作法，區分委商或委軍備局實施研析，作為

未來彈藥部隊因應組織調整時，針對彈藥修

製作業，提供精進參考。

（二）研究架構

本文依據「企業研究方法」8質性研究，

採用「邏輯辯證」分析模式，藉分析要項中之

各項因素，運用邏輯歸納方式，比較立案想

定中各方案之優劣程度，最後加以分析歸納

以獲得研究結果，並針對結論提供建議而達

成本研究之目的（如圖一所示）。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依據國防部102年4月11日於立法院實

施「因應募兵制國軍後勤委外規劃與辦理

現況」專題報告內容，配合「募兵制」推動及

「精粹案」兵力結構調整，國防資源集中運

用於作戰部隊，其餘部隊採橫向整併方式補

充作戰部隊缺員，並依國防法第22條資源釋

8 古永嘉、楊雪蘭譯，《企業研究方法》（華泰文化，民國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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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精神，將伙食、行政勤務、補給、運輸、

裝備維保等5項後勤能量委由民間辦理，降低

國軍勤務人力需求9。

本研究針對彈藥修製作業依國防部政

策指導範疇，直接針對委商或委軍備局等

兩案實施研析。並選用強迫選擇法（Forced 

Choice）比較立案想定中各方案相對等級，最

後加以分析歸納以獲得研究結果，同時針對

結論提供建議而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二）研究限制

1.	就廣義解釋委軍備局與國防部政策「後

勤能量委由民間辦理」相佐，唯現行軍

政、軍令與軍備屬三區分架構，各屬性不

同，故將軍備局列為方案研討。

2.	若委商實施維保，彈藥修製作業所需裝

配之火工件，仍需依照彈藥手冊諸元表

規範，則廠商料件獲得能力不在此討論

範圍。

9  卓以立，〈國軍後勤委外結合退輔機制創造雙贏〉，軍聞社新聞，2013年4月11日。

圖一 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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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從事人員是否因接觸而獲悉相關專

業智能，進而衍生「槍砲彈藥管制條例」

之社會問題，亦不在此討論範圍。

4.	現行無整修能量之高單價、精密彈藥，

仍需持續採委軍備局中科院系製中心與

各生產工廠實施鑑整維保。

5.	經理人月刊10曾報導，好的決策過程不

應該只是「二選一」，在做決策時試著探

討愈多的方法，就可以有愈多的選擇，做

出更好的決定。然由於彈藥整修作業所

牽涉之範圍與流程均相當複雜，層級分

析法常用「專家訪談」與「問卷調查」所

建立的判斷模式耗時甚久；本研究礙於

時空因素限制，為符合時效性，採用「邏

輯辯證」分析模式，不採推論及預設立

場，不經過「專家訪談」與「問卷調查」，

所以不考慮指標因子的權重比例，而是

針對發生之事實，強迫對立案實施「二

選一」評價，優點是能直接提供結論。為

求研究內容之分析要項能具客觀及公正

性，均參照文獻資料及實際案例，期能

完整呈現真實研究結果，提高未來決策

及執行單位參據價值。

四、相關案例

彈藥為火力發揮之泉源，亦為戰場克敵

制勝之重要關鍵，因此彈藥素質是否良好堪

用，關係著戰爭成敗。然而，由於我國地處高

熱、潮濕的環境下，彈藥易受潮變質，每年產

生質變後之不堪用彈藥數量極龐大。

各地支部彈藥庫整修所負責國軍各式通

用彈藥之整修、保養及拆解作業，大部分作

業人員均由編制內士官兵擔任，唯義務役人

員服役期限短、技術生疏，為建立單位種能

需仰賴單位資深志願役士官，然單位專業人

才留營意願不高，造成專業人員不足；近期國

軍實施「精進案」，人員精簡、組織調整，「精

粹案」後，使得上述情形更為嚴重11。本文參

據現行補給、油料、運輸等委外勤務經驗及

廢彈處理中心委託民間經營等實際成效，探

討將彈藥整修作業委商實施維保，據以研

擬本研究可行方案之基礎，相關案例說明如

後。

（一）美軍執行案例

有關美軍彈藥保修執行現況，相關資

料雖均未公開，唯依美軍「彈藥保修手冊

（TM9-1300-250 Ammunition Maintenance, 

第7版,1988年）」內容，彈藥一般支援保修

作法是以工作站（廠）整修彈藥並更換內、

外部元件，查美國國內可從事之軍事單位，

計1個聯合軍品指揮部（HQ JMC）、3個軍品

中心（Munition Center, MC）、3個軍事基地

（Army Depot, AD）與7個彈藥工廠（Army 

10   〈主題學習：決策力〉《經理人月刊》，巨思出版社，民國102年12月。

11 陳建文，〈國軍通用彈藥整修勤務策略最適方案之研究〉（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指參班畢業論文，民國94

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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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unition Plant, AAP）。同時參考「全球

防衛雜誌」12報導資料，原屬美陸軍之Sierra 

Army Depot負責生產與整修傳統彈藥、飛彈

及其相關另件；並提供產品品質保證與技術

支援；接收、儲存、銷燬及處理傳統彈藥、飛

彈及其相關另件，礙於國內經濟及政治因素

考量，辦理委商契約（開放民營），除相關建

設持續進行，後續更擴大經營範圍且促進地

方繁榮，於2002年完成6處GO/GO（國有民營

型態），迄2010年共計完成7處GO/GO（如圖

二所示），未來尚持續評估中。 

（二）國內參謀研究及兵棋推演 

依前聯勤司令部96年「○○8號」及陸軍

司令部99年「○○兵推」，針對「補給、油料、

運輸委外平戰轉換支援之探討」結果，未來

後勤部隊將依「精粹案」政策指導，平時保留

野戰及機動後勤支援等核心能量，維持部隊

種能，戰時則運用擴編動員部隊，接替支援

供補，以保持後勤任務運作順遂，有效支援

作戰部隊及提升後勤支援效率。進而衍生後

續糧秣、油料、駕訓、伙食團、軍品擴大委商

維保及營區割草勤務等委商試辦及部分成為

既定政策。

（三）第302廠委託經營案 

軍備局第302廠

委託經營案是「國有

民營」方案中，最先

推動及最早完成委

商經營案例（如圖三

所示），由於其推動

時程與國防法相關

法規研訂幾屬同期，

且其委商合約為「政

府採購法」下，少數

非引用「促參法」，並

能成功移轉之個案；

另本案於委託經營

期間，估算該案應可

創造逾20億餘元之

12  National Defense Magazine, “Army Logistics：Chang Ahead In Force Structure,Maintenance”,January 

2003.

圖二 美軍彈藥GO/GO分布圖（資料來源：陸勤部彈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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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綜合效益，經營績效較原第302廠提升

近4倍，創造政府（委託人）與民間企業（廠

商）雙贏局面。

（四）廢彈處理中心委託民間經營案13

依前總長○一級上將於92年1月6日主持

「○○18號—後勤檢討會」指（裁）示，期以

汲取民間企業專長及高科技，發揮最大效能

及精簡人力資源等，達成最大投資效益，擴

大軍品整備成效。96年5月依「國防部科技工

業機構委託民間經營管理辦法」，由軍方將

廢彈處理中心現有土地、廠房、設備及技術

資料等，交接受委託之民間機構經營，並向

受委託者收取租金或權利金。工廠從事軍方

委託之工作為主，尚有餘力可從事軍方之外

的其他工作，而軍方需支付其執行軍方工作

之費用，正式完成移轉委民間經營，參照多次

履約經驗及實施成效檢討，均符合要求，評

列績效良好，更於101年完成後續5年持續案

續約。

（五）有關彈藥質變研究

資料顯示，國軍現有彈種每年平均質變

速率較美軍略高，以各式陸用彈藥為例，未來

5年產生質變彈藥數量將達五千餘噸，必須

藉由整修或保養手段恢復彈藥素質，若這些

變質彈藥未即時實施保養或整修，則5年後

原為堪用彈藥（1、2級品）亦隨儲存年代的久

遠，而產生質變，而原已質變之彈藥其質變

程度愈嚴重。因此本案探討彈藥整修作業釋

商維保之較佳方案，俾強化未來彈藥作業整

體效能。

五、彈藥勤務現況檢討

（一）機具設施與作業能量

1.全備彈整修：全備彈整修作業，由具「人

機分離」設備之北中南彈藥庫所屬部分

整修所，依據全軍應有戰備存量基準檢

討，實施120公厘迫砲彈及105公厘榴彈

整修。

2.分裝式彈藥保養作業（包含空用炸彈及

尾翅等）：北部、南部、花東及外、離島

地區之彈藥庫部分整修所，未設置人機

分離設備，不執行全備彈整修，主依作

戰區戰備存量及射訓需求，針對155公

厘、8吋與240公厘等分裝式彈藥（含煙

幕彈、宣傳彈等），實施保養回復素質。

13 「廢彈處理中心委託民間經營案」評估報告（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民國93年12月22日。

圖三  第302廠委託經營大門全銜變更
 （資料來源：軍備局生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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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用彈藥保養：北部、南部及離島地區

部分整修所，依既有設施能量，實施海

用批號彈藥（水雷、深水炸彈及5吋54倍

艦砲彈）及陸用大口徑彈藥保養14。

4.	綜上現有11個整修所，因北中南彈藥庫

所屬部分整修所具「人機分離」設備，可

實施120公厘迫砲彈及105公厘榴彈全備

彈整修作業。餘僅機具保養及拆解能量，

各整修所機具設施情況如表一所示。

5.	各整修所可實施各式彈藥整修、保養、

拆解及脫藥等作業能量情況，如表二所

示。

6.	現有11個整修所普遍編現比僅達78%，

後續彈藥修製編制人力將由4百餘員調

降為3百餘員，精簡比例達22%，且刻正

研擬各地區整修所水雷能量（水雷組）

依既有設施能量回歸海軍，對我現有修

製人力不足現象，影響甚深遠。

7.	精簡之人力換算修護能量（工時及噸

數）：精簡90員依102年平均工時（1,032

工時）計算，計精簡9萬餘工時，換算120

公厘迫擊砲彈修製成果（55分鐘/顆），

則減少修成10萬餘顆，達2千餘噸。

14 彈藥修製指導綱要計畫（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民國99年12月30日。

表一 各整修所機具設施表

單 位 機具設施
堪用現況

備考 
是 否

離島地區 ○○整修所

大彈頭保養線 √
中口徑彈藥整修線 √

脫藥線 √
水雷廠 √

輕兵器彈藥銷燬爐 √
野戰游修車

花東地區 ○○整修所

野戰游修車 √
野戰拆解線 √

輕兵器彈藥銷燬爐 √
開放式銷燬溝 √

北部地區

○○整修所

大彈頭保養線 √

中口徑彈藥整修線 √
具「人機設備隔離暨自動化拆卸機具

系統」設施。
野戰游修車 √

○○整修所
艦砲彈整修廠 √

水雷廠 √

○○整修所
中口徑彈藥整修線 √
輕兵器彈藥銷燬爐 √

脫藥線 √

中部地區 ○○整修所

大彈頭保養線 √

中口徑彈藥整修線 √
具「人機設備隔離暨自動化拆卸機具

系統」設施。
輕兵器彈藥保養線 √
輕兵器彈藥銷燬爐 √

脫藥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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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

○○整修所

大口徑彈藥保養線 √

中口徑彈藥整修線 √
具「人機設備隔離暨自動化拆卸機具

系統」設施。

野戰游修車 √

○○整修所

大口徑彈藥保養線 √

中口徑彈藥整修線 √

輕兵器銷燬爐 √

○○整修所 水雷廠 √

金門地區 ○○整修所

大口徑彈藥保養線 √

中口徑彈藥拆解線 √

脫藥線 √

發射藥筒保養線 √
考量發射藥筒外觀保養無實質效

益，已暫停實施發射藥筒保養作業。

輕兵器彈藥銷燬爐 √

野戰游修車 √

馬祖地區 ○○整修所

中口徑彈藥拆解線 √

脫藥線 √

輕兵器彈藥銷燬爐 √

野戰游修車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二 各整修所作業能量表

整修

1. 各式迫砲彈：60公厘、81公厘、4.2吋及120公厘迫砲彈。

2. 中口徑半固定式彈藥。

3. 155公厘榴（加）彈更換輔助裝藥。

保養

1. 0.50吋以下口徑輕兵器彈藥。

2. 各式迫砲彈。

3. 40公厘〜106公厘口徑彈藥。

4. 155公厘以上口徑彈藥：155公厘榴砲彈、155公厘加砲彈、8吋榴砲彈。
5. 240公厘榴砲彈、5吋54倍彈。
6. MK 6型水雷（6號水雷）。

7. MK6型深水炸彈、MK9型深水炸彈

8. 各式槍榴彈。

拆解

1. 各式迫砲彈。

2. 各式固定、半固定式彈藥。

3. 3.5吋火箭彈。

脫藥
1. 各式迫砲彈。

2. 各式固定、半固定式彈藥（配合模具如：57、75、90、105、106公厘彈頭）。
銷燬 銷燬爐可銷燬0.50吋（含）口徑以下之輕兵器彈藥。

大彈頭游修車 可機動及定點實施155公厘（含）口徑以上大彈頭保養整修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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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量檢討

1.	依102年8月份彈藥資訊帳籍統計，目前

全軍應有戰備彈藥存量計十萬餘噸，依

國防部指導，一般傳統批號彈藥以50%

為籌補目標，然現有堪用數量超量達

166.2%，其中1、2級品佔130%；6、7級品

為36.2%，統計如後（如表三所示）。

2.依籌補目標50%為基準，則總數為嚴重

超屯，然若依現況檢討仍有部分彈種短

少，摘整如表四。

3.	雖國軍現有彈藥存量嚴重超屯，唯基於

該品項仍具修護價值，經實施修製道次

後，即可恢復素質，除挹入戰備存量，並

可撙節廢彈處理預算，故常態性素質不

良彈藥仍需持續實施修製作業。

（三）彈藥質變率分析

1.	依美軍研究資料文獻15，直接影響彈藥

質變的因素為儲存環境之溫度及溼度，

不同類型的彈種隨溫度、濕度影響程

度，而有不同的質變速率，依其研究顯

示，不同類型彈藥之5年質變速率約為

2%〜12%之間，10年以上之質變速率將

超過60%以上（如圖四）。

2.	我國氣候環境屬海島型潮濕氣候，與美

15 同註5。

表三 現有戰備彈藥存量分析表 

現有戰備彈藥存量分析

依據 戰備規定
現有堪品數量（超量達166.2%）

1.2級 6級 7級

102年8月份帳籍分析 滿足率50%計算 超量130% 佔超量10.5% 佔超量2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四 各式彈藥短缺統計表

區分 品名 現有百分比 短缺百分比

陸用彈藥

○○吋手槍彈 52% 48%

○○公厘步槍彈 85% 15%

○○公厘機槍彈 19% 81%

○○吋機槍彈 95% 5%

○○吋迫砲彈 75% 25%

○○公厘迫砲彈 56% 44%

○○公厘戰車彈 74% 26%

火箭彈 ○○公厘火箭彈 92% 8%

海用批號彈藥 ○吋ＸＸ倍彈 68%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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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不同，無法直接沿用其數據；經國內

相關研究顯示，依據國軍批號彈藥檢查

手冊、彈藥安全手冊、美軍彈藥通論，歸

納出影響彈藥質變率之因素計有：「溫

度」、「相對溼度」、「彈藥年份」、「彈藥

種類」、「包裝形式」及「儲存環境」，由

變項間之皮爾森（pearson）相

關係數得知，「彈藥年份」與

彈藥質變率呈現正比關係，且

彈藥年份愈大發生彈藥質變

的機率就愈大，學者統計國內

國軍彈藥質變率概約如下16。

（1）輕兵器彈藥：5.4%±0.04

（2）迫擊砲彈：9.3%±0.08

（3）高爆彈藥：7.5%±0.06

（4）黃磷彈：9.4%±0.07

（5）照明彈：8.4%±0.08

3.	依現有彈藥總數推算，5年各類彈藥質

變量約為總數7%（如表五）。 

（四）部隊射訓與質變率

雖然國防部所屬近年持續辦理各項庫儲

設施改善、防潮包裝研改、建置環控系統等，

16 同註6。

表五 陸用彈藥未來5年質變數量統計表

依據
全軍應有戰備存量 現有1、2級品存量

按各彈種質變率計算未來

5年質變數量

A B C 

依102年8月份編裝配賦及彈藥資訊帳籍
88億餘顆依戰備規定

以滿足率50%計算

83億餘顆

130%

4億餘顆

7%

備考

各類彈藥質變率計算：

1.輕兵器彈藥：5.4%±0.04

2.迫擊砲彈：9.3%±0.08

3.高爆彈藥：7.5%±0.06

4.黃磷彈：9.4%±0.07

5.照明彈：8.4%±0.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四  美軍彈藥十年質變率變化曲線圖（資料來源：陸勤部彈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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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大量國防預算，致力於改善彈藥儲存環

境，然因部隊射訓次數及數量減少，彈藥推

耗不易，產生超屯現象，統計101年整年彈藥

訓耗量僅一千餘噸，遠低於超屯數量。分析

主要形成原因為年度射擊教育訓練用彈配額

偏低及基於靶場安全考量，部分彈種均以練

習彈代替實彈射擊有關。應加速（提升）彈藥

射擊訓耗量，除可落實戰備訓練，亦可降低

彈藥存量，避免久儲質變，同時避免購置新

彈品及實施廢彈銷燬兩相矛盾現象。

（五）購置新彈與整修彈藥比較

為提升彈藥整修經濟效益，茲將購置新

彈與整修彈藥之投資金額作一比較，以60公

厘迫砲彈、81公厘迫砲彈、4.2吋高爆榴彈、

120公厘迫砲彈、105公厘榴彈與155公厘榴

彈為例，其整修彈藥均較購置新彈之金額為

低，顯具經濟效益；計算表列如表六所示。

六、問題分析與立案想定

（一）問題分析

1.戰備彈藥的久儲與超屯，衍生每年產生

數量龐大之質變彈藥，經彈藥質變率計

算結果，未來5年內將產生變質的6、7級

品彈藥約五千餘噸。

2.考量國防經費有限，整修彈藥要較購置

新彈具實質經濟效益，由變項間之皮爾

森（pearson）相關係數得知，「彈藥年

份」與彈藥質變率呈正比關係，且彈藥

儲存年代愈久遠發生彈藥質變機率愈

大，質變程度也愈嚴重，故素質不良彈

藥需立即實施修製作業，回復其堪用素

質，俾有效撙節國防預算。

表六 「採購新彈」與「自行整修彈藥」比較表

新彈採購價格 彈藥整修價格 差異比較

B-A
整修效益（成本百分比）

品項 單價  A 小計  B

60公厘高爆榴彈 Ｘ,957 Ｘ,554 Ｘ,403 42.8%

81公厘高爆榴彈 Ｘ,697 Ｘ,930 Ｘ,767 45.1%

4.2吋高爆榴彈 ── Ｘ,837 —

120公厘高爆榴彈 Ｘ0,114 Ｘ,107 Ｘ,007 60.3%

105公厘高爆榴彈 Ｘ0,624 Ｘ,377 Ｘ,247 60.0%

155公厘高爆榴彈 Ｘ,830 Ｘ,123 Ｘ,707 3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五  現有彈藥數與質變率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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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來修製作業的人力面臨精簡，換算後

精簡的修護能量（二千餘噸）遠大於彈

藥質變數量（5年五千餘噸），此舉造成

待修彈修製順序排擠，影響待修彈修製

時效及增加素質不良彈藥庫儲風險。

4.為維持彈藥整修作業之必要性，滿足彈

藥修製作業缺口，檢討將彈藥修製作業

納入釋商維保執行，俾於有限國防資源

達到滿足作業需求及整體技能提升之雙

贏局面。

（二）立案想定

1.	方案一：彈藥整修作業委商維保

	 構想：除保留人機分離、花東地區（修

製）及外離島（保養）能量外，將現有一

般彈藥6、7級，比照「廢彈處理中心『國

有民營』」方式，由軍方將整修所現有土

地、廠房、設備及技術資料等，交民間機

構經營。

2.	方案二：彈藥整修作業委軍備局維保

	 構想：將上述（一般彈藥）6、7級，按高

價、精密彈藥模式，簽署委製協議書，全

數委軍備局系製中心與各生產工廠實施

鑑整維保。

（三）評析面向

為有效探討及分析委商或委軍備局實施

維保較佳方案，參考彙整歷年相關彈藥整修

及廢彈處理之論文，並藉由文獻及類案，進行

「彈藥保修策略」評析。主要針對預算效益、

人力精簡、平戰轉換、技能提升、品質認證、

運作效能、約束能力、修製效率及輿論程度

等9個面向（如表七），選用強迫選擇法「二選

一」，比較兩個方案之優劣。最後加以分析歸

納以獲得研究結果。

（四）評析

1.預算效益：主要以國防預算效益比實施

分析，並參考「人員維持」及「作業維持」

等計量成本為比較要項，「投資攤提」列

為參考項目。

（1）委商：

＊	本案特性為軍方提供設備，並付費委

請承商執行彈藥修製，因此著重於

人事成本及作業成本，以120公厘迫

砲彈整修為例，設置14道次整修站，

至少應配置24人操作（含開箱檢分

表七 評析面向與主要範疇

本案評析面向與主要範疇

評析面向

國防預算效益 人力精簡

平戰轉換能力 技能提升

彈藥品質認證 運轉效能

約束能力 修製效率

輿論程度 共九項評析面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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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各站操作手、流動巡查人員及

打包封箱人員等），參考「廢彈處理

中心國有民營」案雇用人員平均薪資

為新臺幣2萬7,850元（含勞、健保）

計算，每年人事經費即需支出802萬

800元整，若包含經營團隊（管理階

層）之間接薪資及相關彈材籌購與

機具養護費用概約1,000萬元。

＊	相關彈材籌購（依軍備局提供商價）

與機具養護費用概約1,000萬元。

＊	以第302廠委託經營案的財務規劃

分析，在層層制度限制中，抽絲剝繭

剔除民間企業無須負擔的費用，始

能忠實還原產品成本原貌；復納入資

產淨值、國營企業民營化合理報酬及

利潤等考量，終能估算出廠商的投

資報酬率，研訂合理委製產品計價，

確實發揮國防預算效益。

（2）委軍備局：

＊	在財務上軍備局所屬軍工廠收支皆

納入國防部成立之「國軍生產與服

務作業基金」內運作，然實際作業基

金一般僅能支應軍工廠營運所需約

75%之經費17，其餘經費皆需依賴獨

占事業之毛利補實，換言之國軍之維

持預算極大部分流入軍備局獨佔事

業。

＊	如本案類似之彈藥射擊前檢整及整

修實際案例，○科院○○中心實施

○○吋火箭彈整修暨性能提升案，換

算每顆單價達Ｘ萬餘元，為採購新品

之50%上下（如表八），承參多次提及

單價過高，惟均因屬獨佔事業，而於

料、工、攤等預算名目下，將僅有之維

持預算，辦理相關委製案簽署。

（3）小結：

本案項僅以國防預算效益比實施分析，

委商接案因受層層制度限制，始能忠實還原

產品成本原貌，終能估算出廠商的投資報酬

率，研訂合理委製產品計價，確實發揮國防

預算效益。

2.人力精簡：對於國軍人力精簡的影響

17  黃榮護、楊曉熹，〈國防工業組織變革里程碑-第302廠委託經營個案研究〉，民國94年6月。

表八 彈藥類委製案單價分析比較表

案名 承製單位 種類 鑑整維保單價 新品單價
鑑整效益

（成本百分比）

○○火箭彈整修 ○○中心 彈藥整修 Ｘ,250 Ｘ,734 56.9%

○○吋火箭彈整修暨性能提升 ○○中心 彈藥整修 Ｘ1,000 Ｘ2,038 49.9%

○○○干擾彈整修 20○廠 彈藥整修 Ｘ20,000 Ｘ,492,989 5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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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商：

＊	參照廢彈處理中心委託民營模式，僅

設立履約督導部門，具組織結構專業

化及單純化性質，且可有效精簡人力。

＊	採委商經營後，因廠商任務單純，復

具管理及領導一致性，同時國軍業務簡

單化，大量減少承辦督、輔檢等業管人

力及行政業務，可大幅提升作業效率。

＊	所需工作人員由民間獲得，符合擴大

內需、創造就業等國家政策。

（2）委軍備局：

＊	執行上雖修製作業脫離軍令及軍政

體系，然實質上仍屬國防部管理範

疇，無益於國軍人力精簡政策。

＊	實質上就軍備而言，需運用原生產組

織架構，投入更多相關行政人員，且

上述人員非直接接觸彈藥勤務，易形

成浪費。

＊	就軍備組織而言，中科院面臨轉型

行政法人，各軍工廠亦將實施調整合

併，貿然承接國軍彈藥修製作業，除

廠線人力不足，恐造成既有能量排擠

效應。

（3）小結：

本節就國防部後勤能量委由民間辦理為

出發點，針對國防人力分析，委由民間經營符

合擴大內需、創造就業等國家政策，委軍備

局僅達人力轉嫁效果，無利於人力精簡。

3.平戰轉換能力：對後續恢復國軍整修作

業影響

（1）委商：

＊	委商經營後，雖原作業人員均已疏處

或他調，但仍需設立督管部門，參與

營運管理工作，合約期滿後或因故解

約，本部接手自行運作時，此人員可

以國有民營期間累積豐富經驗，迅速

承接管理工作。

＊	誠如國防部積極推動全民國防及後

備動員能量，委託民間經營後，因吸

納民間人力從事彈藥修製作業，無形

中增加後備動員能量。

＊	民營廠商因不具國軍身分，較難運

用軍事行動準據與作戰序列，要求協

助與配合，如不再續約或因故解約，

需重新辦購維持廠線正常運作。

（2）委軍備局：

＊	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

「國防部軍備局承國防部部長之命，

主管國軍軍備整備事宜。」，故屬國

軍範疇，無戰時能量停頓考量。

＊	就建軍備戰而言，軍品生產為軍備局

責無旁貸，為建立獨立自主之國防工

業，戰時執行相關彈藥修製作業，應

毋庸置疑。

（3）小結：

軍備局屬國軍範疇，無戰時能量停頓考

量，為建立獨立自主之國防工業，戰時執行相

關彈藥修製作業，應毋庸置疑。

4.技能提升：

（1）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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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民間經營後，獲得國外專業廠技

術資源較易，技術來源無虞。

＊	由專業人員執行操作及維護工作，可

縮短人員教育訓練次數及時數。

＊	技術人員就專業立場，可明確執行操

作及維護工作，減少不當使用、維護

所造成之損害風險。

＊	人員替換較少，專業技術及經驗充分

深植，可有效掌握工廠整體運作，減

少停機風險。

（2）委軍備局：

＊	各兵工廠長期執行單位獨佔事業產

製作業，對相關機具操作、測試工

作，及標準作業程序（SOP）規範等，

均具有符合認證水準。

＊	因軍備局○○製造中心所轄○○中

心以及○02、○03、○04、○05等生

產工廠，分別負責彈藥、火炸藥、火箭

（飛彈）、彈藥包裝器材與相關火工

另件等生產製造任務，部分軍工廠僅

侷限生產火工件，較無完整之彈藥組

裝（修製）能量，故執行彈性欠佳。

（3）小結：

軍備局所屬軍工廠長期執行彈藥及相關

火工另件等生產製造任務，均具有符合認證

水準，然本節談論部隊技能提升，開放民間

經營，因專業廠技術資源取得容易，有助於

相關技術提升。

5.品質認證：彈藥品質認證能力

（1）委商：

＊	承商可自行篩選作業人員，普遍人員

素質較佳，且可依各工作狀況，設定

薪資與人員素質門檻。

＊	彈藥修製產品受合約管理組監督管

制，領款時須接受嚴格之驗收審查，

使承商須貫注於提升各項作業之管

理品質。

＊	承商必須提升服務品質，以爭取下次

合約之優先議價權。

（2）委軍備局：

＊	就現行彈藥委製軍備局經驗，如引

信、底火、發射藥、尾翼、點火筒、防

潮塑膠箱（筒）等品項，以及購置軍

種戰備所需國造信號彈、○○公厘

紅磷彈、○○公厘高低速槍榴彈等；

均可如期如質交貨點驗，具優異履

約能力，其生產流程亦已標準化，其

作業人員大部分為聘雇員工，流動性

低，技術純熟，可有效達成任務。

＊	因各軍工廠生產產品屬性不同，機具

設備專為生產所用，轉換為彈藥整修

使用時，商品須重新鑑測。

＊	軍備局轄○○鑑測中心可提供軍品

檢測作業，另○○兵試場為國內著名

實彈射擊測試場地，對商品可提供一

系列檢測報告。

（3）小結：

軍備局轄○○鑑測中心可提供軍品檢測

作業，另○○兵試場為國內著名實彈射擊測

試場地，對商品可提供一系列檢測報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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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彈藥品質認證能力。

6.設備運轉效能：

（1）委商：

＊	合約商依約完成計畫彈藥修製後，

經本部同意，可研擬運用多餘能量，

對外承攬同性質品項之修製合約，擴

大利基。

＊	合約商於接手期間，可採彈性調購

料件方式，降低維修（護）時程與成

本。

＊	承商可於評估後，修訂作業程序與

作業限量，使設備達最高經濟效益。

＊	委商經營合約中，軍方提供之彈藥修

製量，承商若妥善運用管理手段，控

制支出，即可爭取最大利潤。

（2）委軍備局：

＊	物料及維修採購，須依政府採購法等

相關法令規範，作業期程較長，且較

無彈性。

＊	依國防部訂定之五年軍品生產規定

實施軍品生產排程。

＊	設備於完成計畫內作業後，多餘能

量無法對外擴展商源，對設備可處理

之其他品項，礙於軍品生產規定，主

動研展受限。

（3）小結：就設備運用效率，委託民間經

營優於委軍備局。

7.約束能力： 

（1）委商：

＊	修製作業中如發生意外，承商可藉由

合約規範之保險，賠償人員、機具及

設備損失。

＊	委商作業可明確規範罰金及課扣保證

金，甚至不予續約或提高議價，較具

約束能力。如承商經營不善無法繼續

執行合約，可運用合約中所規範之保

證金，緊急尋找替代廠商接替營運。

＊	管理及資金運用靈活，遭遇經營窒

礙時較易排除。

＊	合約商倘管理不善，或其他商業合約

形成虧損，可能停止營運或倒閉，屆

時可辦理求償等法律訴訟。

（2）委軍備局：

＊	所需經費由國防預算編列支應，不易

因資金影響導致無法運作。

＊	現階段僅人員投保彈藥意外險，相

關設施、機具未具備相關產物險，意

外發生後須由軍方另行檢討經費理

賠。

＊	管理機構權責分明，計畫性以外之預

算獲得不易，各項作業須經各階層核

轉導致作業耗時，遇突發狀況無法

立即反應。

＊	現行委製案於執行期間均要求實施

履約督導，軍備局所屬為「國軍生產

與服務作業基金」管轄單位，遇執行

窒礙可透過軍備局協商，雖無違約倒

閉之虞，然已有多次交貨遞延，影響

預算支應，期間僅能對承辦人員行政

處分，較無實質罰則及懲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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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軍備局委製案多有因交貨遞延，影響預

算支應案例，期間僅能行行政處分，較無實

質罰則及懲罰案例，然委商作業則可明確規

範罰金及課扣保證金，甚至不予續約或提高

議價，較具約束能力。

8.修製效率：執行時效與效率

（1）委商：

＊	依第302廠及廢彈處理等案例經驗，

歷「評估作業」、「計畫編訂」、「招標

簽約」、「移轉準備」等階段，總計歷

時約1年半餘，即可達成。

＊	廠商係屬商品計價，修成彈藥愈多，

相對可獲利潤愈高，同時可有效縮短

彈藥修製時程，儘早消除彈藥質變

衍生廢彈處理。

＊	民營廠商因不具國軍身分，無莒光收

視、戰備訓練及精神戰力週等必要軍

事訓練課程，無形中對修製作業干

擾較少，可全心戮力於彈藥修製。

（2）委軍備局：

＊	於政策指導下，完成委製協議書簽

署後，即可實施。

＊	軍工廠雖有生產獎金制度，藉以提

振作業績效與士氣，然因員工薪資

透明，且承平時期較無24小時三班

制作業或工時壓力，復因同為國軍單

位，上下體制及同為學長、學弟相識，

均以達成委製期限（合約日期）為目

標，甚少提前完工。

＊	依委製書執行案例，配合預算結報，

執行期程均達半年以上或有簽署期

程達兩年。

（3）小結：

民營廠商因不具國軍身分，無相關必要

軍事訓練課程，無形中對修製作業干擾較

少，可全心戮力於彈藥修製作業，有效縮短

彈藥修製時程，消除質變彈藥，避免衍生廢

彈處理。

9.輿論程度：意外對國軍影響

（1）委商：

＊	操作現場皆無我方人員作業，可避免

我方作業人員遭受嚴重傷害之風險。

＊	承商各項作業須受勞、安、衛相關法

規規範及我方監督。

＊	發生意外產生人員、設施及週邊百姓

之損失，軍方僅以監督協調立場，管

制廠商完成賠償重建之善後作業。

＊	因受雇員工多以當地百姓為主，基於

工作需要及廠線透明化，實有助於與

媒體互動，提升國軍正面形象。

（2）委軍備局：

＊	 意外發生後，須由軍方全權負責善後。

＊	 媒體大篇幅渲染，直接影響國軍形象。

（3）小結：

就發生意外事件對國軍影響而言，委軍

備局時意外發生後，須由軍方全權負責善後

且媒體大篇幅渲染，直接影響國軍形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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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委商經營，就當地百姓為主，基於工作

需要及廠線透明化，實有助於與媒體正面互

動，可減少對國軍負面報導。

10.總結

經上述選用強迫選擇法「二選一」，針對

彈藥修製作業，探討及分析委商或委軍備局

兩案，藉預算效益、人力精簡、平戰轉換、技

能提升、品質認證、運轉效能、約束能力、

修製效率及輿論程度等九個面向評析，就委

商實施彈藥修製而言，其效益大於委軍備局

（如表九）。

 七、綜合評估

（一）綜上評析顯示，委商實施彈藥修製

其效益大於委軍備局。

（二）依第302廠及廢彈處理等案例經

驗，含「評估作業」、「計畫編訂」、「招標簽

約」、「移轉準備」等階段，總計歷時約1年半

餘，即可達成。

（三）民營廠商因不具國軍身分，較難運

用軍事行動準據與作戰序列，要求協助與配

合，如不再續約或因故解約，需重新辦購維

持廠線正常運作。

（四）委商實施彈藥修製因無類似軍備

局規格鑑測中心及○○兵試場等專業鑑測單

位與場地，對修成彈藥品質須特別訂定規範，

方能確保符合戰備需求。 

 八、建議

（一）近程

加速（增加）彈藥射擊訓耗量：統計101

年整年彈藥訓耗量僅一千餘噸，遠低於超屯

數量，應增加（增量）實彈射擊的次數及配

額，除可落實戰備訓練，亦可降低現有彈藥

存量，減輕超屯庫儲負荷及避免久儲質變。

調整整修所修製道次：因應人力短缺，將

現行修製道次按作業時程實施若干調整，例

如調整為分段保養，避免人力不足而停工；並

優先整併庫儲零星批彈藥，以減輕彈藥修製

工時不足壓力及庫儲管理負荷。

（二）中程

製程修訂：依彈藥存量檢討，若彈種1、2

表九 本案評析面向與結果

評析面向 較佳方案 評析優勢

預算效益 委商 可合理研訂產品計價，確實發揮國防預算效益。

人力精簡 委商 符合擴大內需、創造就業等國家政策。

平戰轉換能力 委軍備局 屬國軍範疇，無戰時能量停頓考量。

技術提升 委商 開放民間經營，因專業廠技術資源取得容易，有助於相關技術提升。

品質認證 委軍備局 對商品可提供一系列檢測報告。

廠線運轉效能 委商 修訂作業程序與作業限量，使設備達最高經濟效益。

約束能力 委商 具實質罰則及懲罰效益。

修製效率 委商 修製作業干擾較少。

輿論程度 委商 軍方僅以監督協調立場，管制廠商完成賠償重建之善後作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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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六、七級品彈藥釋商維保可行性之研究

級品存量超過籌補基準50%以上，將新修成

彈藥由「半固定式」調整為「半分裝式」（僅

裝配引信塞、尾翼或藥筒，不裝引信及發射

藥），所配賦之引信、發射藥比照分裝式彈

藥，分開包裝屯儲。

整修所任務重新律定：修製重點置於本

島地區具全彈整修能量之北中南彈藥庫所

屬部分整修所具「人機分離」設備等4個整修

所，另保留花東地區整修所彈藥拆解、保養

能量，滿足本島各作戰區戰時任務需求；外、

離島地區保留大彈頭游修車，便於隨時提供

155公厘以上彈頭野戰保養能量。

（三）遠程

委商作業：結合政策與實需，有關彈藥整

修作業委商執行，實為必要且可行方案，然

因實際執行仍有「營運成本」、「招標簽約」、

「移轉準備」及「工業安全管理」等工項須完

成，故應先期完成規劃並實施作業調整，俾

利修製作業順遂。

委製案：軍備局委製案因屬獨佔事業，

常有單價過高不合理情事，且有多次交貨遞

延，影響預算支應案例，期間僅能對承辦人

員行政處分，較無實質罰則及懲罰案例，建

議協調國防部針對相關程序，明訂罰則及懲

處，俾利國防預算確實發揮效益。

參、結論

就現行彈藥整修作業而言，依然存在高

風險操作危安因素，雖部分整修所建置「人機

分離」設備，加強確保人員安全，唯為因應未

來組織調整，國防資源將集中運用於作戰部

隊，就人力、物力及技術傳承等考量，彈藥修

製作業恐無法延續現行模式，因此有關未來

彈藥整修作業採「委商模式」執行，實為必要

且可行方案，然因實際執行仍有待時日，故先

期完成規劃並實施作業調整，為精進彈藥整

修作業積極可行之變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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